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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部爭字第 1143405468 號 

審      定   

主 文 申請審議不受理。 

理 由 依 據 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18條第 1項第 4款 

「權益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為不受理之審定：四、原核

定通知已不存在。」 

卷 證 健保署 114年 11月 17日健保○字第 0000000000 號函副本。  

審 定

理 由 

一、案件緣由及健保署核定文件內容要旨 

（一）緣健保署以 114 年 5 月 16 日健保○字第 0000000000 號函

知申請人，略以申請人為○○事務所之扣費義務人，查該事

務所 111 年有給付保險對象執行業務收入，依 111 年度財

稅執行業務收入核算計應繳補充保險費新臺幣(下同)5 萬

6,080元，檢附查核名冊，如有疑義，請於文到 1個月內辦

理更正，如無異議或更正，該署將於 114年 7月寄發應補繳

之執行業務收入補充保險費繳款單等語。 

（二）申請人不服，分別於 114 年 7 月 1 日及 24 日向健保署申

訴，案經健保署先後以 114 年 7 月 16 日健保○字第

0000000000號函及114年8月19日健保○字第0000000000

號函復申請人，略以仍請申請人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1條

第 1項第 3款規定，繳納執行業務收入補充保險費等語。 

（三）健保署另於 114 年 9 月 3 日列印核發 114 年度查核扣費義

務人補充保險費-執行業務收入繳款單，計收申請人 111年

度執行業務收入補充保險費 5萬 6,080元。 

二、申請人檢附健保署前開114年8月19日健保○字第0000000000

號函及 114 年 9 月 3 日列印核發之 114 年度查核扣費義務人

補充保險費-執行業務收入繳款單，向本部申請審議，請求核

定○○○○○自行執業者之被保險人分類，及退還已繳納之

補充保險費或重新核定合理補充保險費。 

三、健保署重新核定 

申請人於 114 年 10 月 30 日(本部收文日)申請審議後，業經

健保署重新核定，以 114年 11月 17日健保○字第 0000000000

號函知申請人，略以該署業改依申請人 111 年度自○○事務

所獲取執行業務所得金額 39萬 7,865元，重新核定補充保險

費為 8,395元，原溢繳之保險費將開支票退還等語。 

四、綜上，本件系爭執行業務收入補充保險費 5 萬 6,080 元，業

經健保署依申請人所請，重新核定為 8,395 元，則申請爭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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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議之標的已不存在，應不予受理。另申請人對於健保署前開

重新核定之 114年 11月 17日健保○字第 0000000000號函如

仍有不服，得依規定另案申請審議；至申請人申請審議一併請

求「核定○○自行執業者之被保險人分類」一節，因非屬本件

原核定範圍，尚非本件所得審究，併予敘明。 

     

  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請為不受理，爰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 條及

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18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，審定

如主文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114  年  12  月  23  日 

 


